九龍城基督徒會博康堂
伯以理書

2003年11月23日
引言
1. 便西拉智訓在公元前二世紀寫成，由第四十四章開始，他列舉了在以色列歷史中的領首名單，沒有提及以斯帖、以斯拉、約伯及但以理。可以理解的是以斯拉與尼希米被看為一整體，約伯是烏斯人，不能包括在古先祖中，而以斯帖及但以理或許還未成「正典」。

2. 但以理在七十士譯本被編排在先知書中，這與希伯來抄本的傳統不同，後者編排在著作中。
結構式大綱
1、 引言：（一1～21）

2、 故事內容
1. 尼布甲尼撒的夢 – 大像（二1～49）

（1）起因（二1～13）

（2）考驗（二14～16）
（3）信仰的表明（二17～28）

（4）解夢（二29～45）

（5）稱頌神（二46～47）

（6）結果（二48～49）

2. 尼布甲尼撒的金像（三1～30）

（1）起因（三1～7）

（2）考驗（三8～15）

（3）信仰的表明（三16～18）

（4）遇難 – 到火（三19～27）

（5）稱頌神（三28～29）

（6）結果（三30）

3. 尼布甲尼撒的夢 – 大樹（四1～37 [三31～四34]）

（1）起因（四4～6 [四1～3]）

（2）考驗（四7～18 [四4～15]）

（3）解夢（四19～25 [四16～22]）

（4）信仰的表明（（四1～3 [三31～33]、四26～27 [四23～24]）
（5）應驗（四28～33 [四25～30]）

（6）稱頌神（四34～37 [四31～34]）

4. 伯沙撒見牆上的字（五1～31 [五1～六1]）

（1）起因（五1～7）

（2）考驗（五8～16）

（3）信仰的表明（五9～17）

（4）解字–解明牆上的字（五17～24）

（5）結果（五29～30）
（6）應驗（五31 [六1]）
5. 禁止禱告（六1～28 [六2～29]）

（1）起因（六1～9 [六2～10]）

（2）信仰的表明（六10～11 [六11～12]）

（3）考驗（六12～15 [六13～16]）

（4）遇難 – 到獅子坑（六16～24 [六17～25]）

（5）稱頌神（六25～27 [六26～28]）

（6）結果（六28 [六29]）

3、 異象內容
1. 異象一（七1～28）

（1）背景（七1）

（2）異象（七2～14）：四獸、大鐵牙、十角、小角
（3）天使的解釋（七15～27）

（4）反應（七28）
2. 異象二（八1～27）

（1）背景（八1）

（2）異象（八2～14）：公綿羊、公山羊、大角，四角、小角
（3）天使的解釋（八15～26）

（4）反應（八27）

3. 異象三（九1～27）

（1）背景（九1～20）

（2）異象（九21）：外貌像人的迦百列

（3）天使的解釋（九22～27）

4. 異象四（十1～十二4）

（1）背景（十1～4）

（2）異象（十5～6）：身穿細麻衣的人
（3）反應（十7～9）
（3）天使的解釋（十10～十二4）

5. 異象四
（1）異象（十二5～6）：兩個天使
（2）天使的解釋（十二7～13）
但以理書的問題
1. 位置方面：但以理書在希伯來文聖經中被編排在以斯帖記及以斯拉記之間，屬於「著作」的部分，而其他版本則屬於「先知書」。

2. 內容方面：希伯來文聖經只保存了與現今和合本聖經一樣的內容，但希臘文版本的聖經卻包括另外三段經文：在三23-24之間的「三童歌」；第十三章的「蘇撒娜」及第十四章的「貝耳和大龍」。這些經文被列為次經。

3. 史實方面：有關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605圍困耶路撒冷（一1）？但以理及三友受訓三年（一5；一18；二1）？伯沙撒為王（五1）？他是尼布革尼撒的兒子（一11）？巴比倫亡於瑪代（五31）？大流士是瑪代王（六1；九1；十一1）？

4. 寫作日期方面：是公元前六世經還是二世紀？

5. 語言方面：一1~二4a；八1~十二13是希伯來文；二4b~七28b則是亞蘭文。

6. 編排方面：1-6章是敘述，但以理是解夢者；7-12章是異象，他是見異象的人。
7. 時序方面：1-4章是尼布革尼撒；5章是伯沙撒；6章是大利烏；7-8章是伯沙撒；9章是大利烏；10章是塞魯士。
全書脈絡
1. 全書內容可分為兩部分：（1）第一至六章屬於敘事性，以第三人稱來表達但以理；（2）第七至十二章是異象，但以理以第一人稱出現。

2. 從語言角度而論，二4b～七28是由亞蘭文寫成的，其餘章節則是希伯來文。

3. 若要了解全書各章的關係，必須先理解但以理書亞蘭文的部分（即二4b～七28）。其實這部分可被視為一整體，其內容的編排是交叉平行的，分析如下：

A
第二章 但以理解夢：四帝國綱要（大像：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鐵＋泥）


B
第三章 義人信仰的考驗：向金像下拜（刑罰：被掉進火）



C
第四章 但以理解夢：對王的譴責（尼布甲尼撒–行為驕傲）


C’
第五章 但以理解字：對王的譴責（伯沙撒–心不謙卑）


B’
第六章 義人信仰的考驗：禁止祈禱（刑罰：被掉進獅子坑）

A’
第七章 但以理作夢：四帝國綱要（四獸：獅子、熊、豹、第四獸、大鐵牙+十角）
4. 在觀念的表達上，第二至七章亦顯出其獨特性，是其餘希伯來文部分所沒有的。有三處地方所要表達的觀念是相同或類似的。

5. 這些相同的字句是關乎相同觀念的表達。第七章的內容亦配合第二至六章的發展，例如四16和五21有描述尼布革尼撒王由人心變獸心，而七4則有人把人的心給第一獸。第七章末亦交代了具體的結局–敵擋者被滅，聖民掌權，萬國順服，這結局在第八至十二章沒有明顯地交代。

內容

一、引言（第一章）
1. 第一章的內容亦顯示出作為引言的目的：（1）一章2節提及聖殿的器皿；（2）一章6至7節特意介紹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，目的為故事提供人物背景；（3）四人完成學習後，在一章17b指出只有但以理能夠「分解一切的異象及異夢」；（4）第一章的主題–信靠神，不玷污自己；（5）一章21節指出但以理在古利王元年仍在，其作用是要為但以理的一生作一小小的總結。

2. 雖然但以理書是由兩種的語文寫成，然而本書的結構並非以語文的因素來編排其段落，因為亞蘭文與希伯來文兩部分在結構上其實已結合為一整體了，本書有著明顯的梯型模式ABCBCD：
	年代
	故事
	
	
	異象

	巴比倫尼布甲尼撒
	第一至四章
	A
	
	

	巴比倫伯沙撒
	第五章
	B
	B
	第七章

	瑪代大利烏
	第六章
	C
	C
	第八至九章

	波斯古列
	
	
	D
	第十至十二章


二、故事內容（第二～六章）
1.
在第二至六章所敘述的五個故事裏，其內容的編排都有相同之處，除了交代了事件的起因和當中人物所遇的考驗外，更重要的是透過主角的考驗所引申出對信仰的表明，以及他們在經過考驗後帶來外邦王稱頌神。
	
	第二章
	第三章
	第四章
	第五章
	第六章

	背景起因
	二1～13
	三1～7
	四4～7
	五1～7
	五31～六9

	考驗
	二14～16
	三8～12
	四8～18
	五8～16
	六12～15

	信仰的表明
	二17～28
	三13～18
	四26～27
	五17～24
	六10～11

	遇難 / 解夢（字）
	二29～45
	三19～23
	四19～28
	五25～28
	六16～24

	應驗
	
	
	四28～33
	五30
	

	結果
外邦王稱頌神
忠於神的人得祝福
	二46～47

二48～49
	三24～38

三29～30
	四1～3, 34～37
	五29
	六25～27

六28


2. 根據上表，第二至六章的故事鋪排大致相同，尤以第二、三、六章的結構更完全沒有分別，彼此間的關係亦很密切。

3. 第二、四及五章的內容相仿，均涉及但以理的解夢／字，但如篇首所論，第二章與第七章的四帝國觀念是平行的，而第四、五章的關係較密切，後者的內容同是斥責王，更重要的是在斥責王以後同樣有預言被應驗的敘述，是其他部分所沒有的。
三、異象部分（第七～十二章）
1.
從第七章起，內容由敘事轉為異象的描述，在這部分但以理以第一人稱出現。之前但以理是解夢者，現在卻成為了領受異象者，由天使代替其解釋的角色。
	
	
	四帝國
	
	
	
	
	希臘時代
	
	

	篇章
	巴比倫
	瑪代
	波斯
	希臘
	亞歷山大
	四將軍
	多利買西流基
	西流基王朝
	安提亞哥四世

	二
	金頭
（巴比倫）
	銀胸膛手臂
	銅腰腹
	鐵腿
	
	
	鐵+泥腳
	
	

	七
	獅子
	熊
	豹
	第四獸
鐵牙銅爪
	大鐵牙
	
	
	十角
（國中十王）
	小角

	八
	[巴比倫]
	公綿羊兩角
（瑪代、波斯）
	
	公山羊
（希臘）
	大角
	四角
	
	
	小角

	十一
	
	[瑪代]
	波斯
	希臘
	英勇的王
	向四方分開
	南方王
北方王
	一人興起橫征暴斂
	一卑鄙人興起


3. 第二章的異夢在經文中被解釋為代表四個國家（二39～40），而第七章則被指為四個王（七17），然而「王」與「國」可視為代表同一觀念。

4. 兩處異象更同樣指出到了結局，神必興起永不滅亡的國（二44、七27）。列國的結局亦用上類似的觀念，例如二章34、45節描述非人手的石頭砸碎列國，而八25節又指出狂妄自大的王並非毀於人手。

5. 第七、八章對「小角」的描述亦相彷，第七章指其說誇大的話（七20），折磨聖民和想改變節期和律法（七25），而第八章形容他是狂妄自大，除掉常獻祭，並拆毀聖所（八11）。類似的描述重複在第十一章中，有一卑鄙人作王，以及他所做敵擋神的事（十一31）。

6. 第二章的半泥半鐵的腳，若當中所描述的混雜是有「通婚」之意的話，便與第十一章南北王政治通婚但失敗的情況相同（十一6、17）。

7. 七章7節所描述的第四獸有大鐵牙，吞吃咬碎和踐踏剩餘的，與八章5節所形容公山羊兩眼之間的角類似，它除了折斷公綿羊的兩角，還用腳踐踏牠（八7）。不同之處是在第八章有進一步的描述，就是指這公山羊狂妄自大，在強盛的時候，那大角被折斷，生出四個角向天的四方長出來（八8）。這些描述在第十一章3至4節中清楚表達出來，正是一個英勇的王執掌大權，任意而行，可是在他興起時，國就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開。

8. 在第八章的公山羊被指為希臘（八21），而第十一章更肯定是敘述希臘帝國的情況（十一2）。故此根據上文類似的描述，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二章的鐵腿和第七章的第四獸同樣是指希臘。若然的話，第二章被理解為代表巴比倫的金頭應與第七章的獅子平行，而銀胸膛銀手臂和熊、銅腰腹和豹應分別平行理解為瑪代和波斯了。

9. 單就異象的部分而論，第八至十二章是與由亞蘭文寫成的第七章有著直接的關係，例如七章8節所描述由十角中長出來的小角，在前面有三角已被連根拔起的景象，與八章9節公山羊四個角其中之一長出小角的描述類似，即如同是敵擋神，企圖改掉律法，口說誇大的說話，與聖民爭戰等。

10. 在結構上，第七至十二章俱顯示出相同的元素，即但以理所見的異象，都需要由天使來解釋，而但以理所表現的反應，同是驚惶不已（七28、八28、十8、11）。在時間的交代上亦互相配合，七章25節的聖民被交在敵擋至高者的手中達「一載、二載、半載」，在十二章7節同樣的描述被回應為聖民的勢力被粉碎的時間。

11. 第七至十二章包括了五個異象，其中的結構大致相若。重點是異象的敘述和天使的解釋。列表如下：
	

	第一異象
	第二異象
	第三異象
	第四異象
	第五異象

	背景
	七1
	八1
	九1～20
	十1～4
	

	異象
	七2～14
	八2～14
	九21
	十5～6
	十二5～6

	天使的解釋
	七15～27
	八15～26
	九22～27
	十10～十二4
	十二7～13

	反應
	七28
	八27
	
	十7～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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